
 关于开展2020年山西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专业课面授补修的通知 

发布日期:2021-05-08 

各有关单位、执（从）业药师：
    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25号）和《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》（国药监人〔2019〕12号）
及《中国药师协会关于做好2020年度全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国药协发〔2020〕1号）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
太原市师承职业培训学校定于2021年5月24-27日在太原市开展执业药师继续教育面授补修班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    一、参训人员：
    山西省内2020年未参加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执（从）业药师。
    二、培训时间：
    2021年5月23日下午14:00--18:00报到，2021年5月24日--5月27日培训学习。
    三、培训地点：
       太原市花园假日酒店（太原市小店区南中环街中环一号往东100米高架桥底路南）。
    四、培训费用：300元/人。
       参训人员食宿和交通费自理。
    五、培训报名：
    登录山西省药师协会官网（www.cnslpa.com），进入“继教系统登录”或选择“继续教育”模块登录系统，使用身份证号、密码登录，选
择“补修报名”提交信息后，点击“我的补修报名”，选择年份“2020”搜索，进行“缴费”即可（已补修报名的学员直接点击“我的补修报名”，选择
年份“2020”搜索，进行“缴费”）。
    报名截止时间：2021年5月23日。
    六、其他：
    1.考核须知：面授培训结束后参加统一的考核测试。
    2.学时和学分：
    应参加90学时的继续教育培训，每3个学时为1学分，累计30学分。其中公需科目10学分，专业科目20学分。
    公需科目培训相关事项另行通知，敬请关注山西省药师协会官网或微信公众号。
   3.开课后一律不再办理任何退费手续。
   4.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培训工作顺利进行，须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做好培训学员的管理，并确认参培人员过去14天内无疫区接触
史；参培人员不得隐瞒疫区接触史及不适症状，在培训期间需按要求做好自我防护。正确佩戴口罩，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温。
   5.培训过程中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工作人员：周老师15834026643，弓老师18734808237。
   七、未尽事宜详询： 0351-2578202、0351-5613038 
  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原市师承职业培训学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7日

友情链接:

首页 协会介绍  党政专栏 政策法规  继续教育  会员报名  通知公告 学历提升 人才交流

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药师协会 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

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医疗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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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原市师承职业培训学校关于开展2020年及之前山西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专业课面授补修的通知 

发布日期:2021-06-03 

各有关单位、执（从）业药师：
    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25号）和《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》（国药监人〔2019〕12号）
及山西省药师协会《关于执（从）业药师继续教育补修的通知》（晋药协发〔2021〕5号）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太原市师承
职业培训学校拟在太原市、晋城市开展执业药师继续教育面授补修班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    一、参训人员：
    山西省内2020年及之前未参加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执（从）业药师。
    二、培训安排：
       1.晋城站（2020年及之前执业药师继教面授补修班）
       报到时间：6月23日下午14：00-18：00
       培训时间：6月24日-6月27日
       培训地址：晋城市技师学院负一楼阶梯会场（晋城市城区红星东街239号）
       2.太原站（2020年及之前执业药师继教面授补修班）
       报到时间：6月30日下午14：00-18：00
       培训时间：7月1日-7月4日
       培训地址：太原市花园假日酒店（太原市小店区南中环街中环壹号往东100米高架桥底路南）
    三、培训费用：300元/人。（报名缴费成功后，由我校开具相应发票）
       参训人员食宿和交通费自理。
    四、培训报名：
    登录山西省药师协会官网（www.cnslpa.com），进入“继教系统登录”或选择“继续教育”模块登录系统，使用身份证号、密码登录，选
择“补修报名”提交信息后，点击“我的补修报名”，选择年份搜索，选择相应地区班次进行“缴费”即可（已补修报名的学员直接点击“我的补修
报名”，选择年份搜索，选择相应地区班次进行“缴费”）。
    晋城报名截止时间： 2021年6月23日。
    太原报名截止时间： 2021年6月30日。
    三、其他：
    1.考核须知：面授培训结束后参加统一的考核测试。
    2.学时和学分：
    应参加90学时的继续教育培训，每3个学时为1学分，累计30学分。其中公需科目10学分，专业科目20学分。
    公需科目培训相关事项另行通知，敬请关注山西省药师协会官网或微信公众号。
    3.开课后一律不再办理任何退费手续。
    4.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培训工作顺利进行，须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做好培训学员的管理，并确认参培人员过去14天内无疫区接触
史；参培人员不得隐瞒疫区接触史及不适症状，在培训期间需按要求做好自我防护。正确佩戴口罩，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温。
    5.培训过程中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工作人员：周老师15834026643，弓老师18734808237。
    四、未尽事宜详询山西省药师协会： 0351-2578202、0351-5613038 
  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原市师承职业培训学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2日

友情链接:

首页 协会介绍  党政专栏 政策法规  继续教育  会员报名  通知公告 学历提升 人才交流

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药师协会 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

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医疗保障局

主管：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版权所有：山西省药师协会 晋ICP备18005126号-1

 

https://www.nmpa.gov.cn/
http://www.nhc.gov.cn/
http://www.clponline.cn/
http://www.cqlp.org/
http://mzt.shanxi.gov.cn/
https://yjj.shanxi.gov.cn/
http://wjw.shanxi.gov.cn/
http://fgw.shanxi.gov.cn/
http://ybj.shanxi.gov.cn/
http://cnslpa.com/login
http://www.cnslpa.com/login?usertype=u


 关于开展2021年山西省临汾地区执业药师继续教育面授班的通知 

发布日期:2021-04-09 

各有关单位、执（从）业药师：
    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25号）和《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》（国药监人〔2019〕12号）
及《中国药师协会关于做好2020年度全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国药协发〔2020〕1号）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
太原市师承职业培训学校定于2021年4月23-27日在临汾市开展执业药师继续教育面授培训班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参训人员：
    2021年需参加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或往年未参加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执（从）业药师。
    备注：报名参训人员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年继续教育进行培训，考试合格者授予相应年份学分。
    二、培训时间：
    2021年4月23日下午14:00--18:00报到，2021年4月24日--4月27日培训学习。
    三、培训地点：
    临汾市人民医院学术报告厅（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滨河西路西150米）
    四、培训费用：
    非会员：300元/人，会员：240元/人。
    五、培训报名：
    登录山西省药师协会官网（www.cnslpa.com），进入“继教系统登录”或选择“继续教育”模块登录系统，使用身份证号、密码登录，点
击“继续教育报名”，类型选择“面授”，点击“搜索”，选择“太原市师承职业培训学校”，点击所需“年份”，进行“报名缴费”即可。
    报名截止时间：2021年4月20日。
    六、其他：
    1.考核须知：面授培训结束后参加统一的考核测试。
    2.学时和学分：
   2019年（含2019年）之前每年应参加45学时的继续教育培训，每3个学时为1学分，累计15学分。
   2020年应参加90学时的继续教育培训，每3个学时为1学分，累计30学分。其中公需科目10学分，专业科目20学分。
   公需科目相关事项另行通知，敬请关注山西省药师协会官网或微信公众号。
   3.开课后一律不再办理任何退费手续。
   4.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培训工作顺利进行，施教机构须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做好培训学员的管理，并确认参培人员过去14天内无
疫区接触史；参培人员不得隐瞒疫区接触史及不适症状，在培训期间需按要求做好自我防护。
   5.培训过程中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工作人员：周老师15834026643。
   七、未尽事宜详询： 0351-2578202、0351-5613038 
   
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省药师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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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医疗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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